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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6 6和9 0

进行国际合作以防止新的难民潮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1 9 8 2年1 0月1 8日 

越南常驻联合国代表

给秘书长的信

谨随函附上1 9 8 2年1 0月8日越南外交部副部长何文楼 

先生率领的越南代表团同副高级专员威廉•斯迈泽先生率领的联 

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代录团发表的联合公报。

谨请将本信及公报作为大会议程项目6 6和9 9的正式文件 

散发。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常驻联合国代表

黄碧山（^ )

82-28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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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难民专员办事处-越南联合公报

应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邀请，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部代表团 

于1 9 8 2年1 0月6日至1 〇日到日内瓦逬行访问，就共同关怀的问题交换意见， 

特别是如何实施1 9 7 9年5月3 0日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专员 

办事处）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就合法离开越南方案缔结的协定备忘录问题。

越南代表团由外交部副部长何文楼率领，拜会了高级专员保罗•哈特林先生并 

同副高级专员威廉•斯迈泽先生率领的难民专员办事处代表团举行会谈。

双方本着善意和互相了解的精神，回顾了越南和难民专员办事处之间过去一年 

中的合作情况，它们对越南、难民专员办事处以及收容国为执行合法离开越南方案 

作出的努力，表不高兴。

双方评价了该方案在1981年10月到1982年9月底这12个月中的执 

行结果，对每月定期有组织地合法禺开越南的平均有1，000人这一点，感到高兴。 

它们对項关国冢之间的良好合作，录示庆幸。 ，

但是双方对于所获得的结果并不完全满意，认为如果所渭有关谷方都进一步加 

强彼此之间的舍作，寻求克服现存困难的有效措施，则定可增加合法离开的人数。

越南一方重申其政府批准合法离开的人道主义政策，呼吁难民专员办事处及有 

关国家对越南政府已发给出境签证的人负名皁，给予有利答复，以期克服越南一方所 

遭遇的困难„

双方还同意，在可能范围内.按照越雨的柬埔寨难民的愿望，帮助他们重新定 

居；难民专员办事处、越南及其他国家应继续为这些人提供救济援助，直到找到持 

久解决办法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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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难民专员办事处倡议之下，收答国代表及越南代表团于1982年10月8 

日在万国宫举行会议。越南代表团说明越南方面的现存困难，但重申越南社会主义 

共和国政府坚决打算为加速合法离开越南一事通力合作。收容国政府代表表示理解， 

并表示准备更密切合作，以确保方案的展开。

越南代表团借此机会，对高级专员及难民专员办事处的友好殷勤款待，表示真 

诚的感谢，并坚信双方在执行合法离开越南方案方面的合作将日益有成效。

1982年10月8日 

于日内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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